
河南省第一强制隔离戒毒所戒毒医疗用房项目安防警戒设计项目招标公告

（招标编号：LCZB01202403032）

       
项目所在地区：河南省,郑州市

一、招标条件

    本河南省第一强制隔离戒毒所戒毒医疗用房项目安防警戒设计项目已由项目审批/核准

/备案机关批准，项目资金来源为国有资金 6.27万元，招标人为河南省第一强制隔离戒毒所。

本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招标方式为公开招标。

二、项目概况和招标范围

规模：本工程为河南省第一强制隔离戒毒所戒毒医疗用房项目安防警戒设计项目，用地

面积 6140㎡，总建筑面积 9038㎡，包括戒毒医疗病房楼、戒毒康复综合楼两栋建筑，本次

招标为戒毒医疗用房项目安防警戒设计项目。河南省第一强制隔离戒毒所戒毒医疗用房项目

安防警戒设计项目主要包括戒毒康复综合楼和戒毒医疗病房楼基础安防设施、综合安防管控

及指挥决策平台、数据交换存储中心三部分等内容。戒毒康复综合楼和戒毒医疗病房楼基础

安防设施主要包括综合布线系统、视频监控系统、视频智能分析系统、数字广播系统、应急

报警系统、管理区门禁控制系统、电子巡查系统、探访系统、可视对讲系统、多媒体教育系

统、融合通讯指挥调度系统、远程医疗系统、外出管控（押解）系统、运动康复训练系统、

综合安防管控及指挥决策平台、数据交换存储中心设备等。

范围：本招标项目划分为 1个标段，本次招标为其中的：

    (001)河南省第一强制隔离戒毒所戒毒医疗用房项目安防警戒设计项目;  

三、投标人资格要求

    (001河南省第一强制隔离戒毒所戒毒医疗用房项目安防警戒设计项目)的投标人资格能

力要求：3.1营业执照：投标人须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的独立法人，持有有效的企

业法人营业执照（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

3.2资质要求：投标人须具备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建筑智能化系统设计专项乙级或以上

资质。

3.3项目负责人要求：项目负责人须具备机电工程一级建造师注册证书；工程系列中级（含）

以上技术职称，为投标人在职正式员工，与投标人单位签订有劳动合同；自投标文件递交截

止时间之前的 12个月内，投标人已为其缴纳社会保险。



3.4业绩要求：企业及项目负责人均须具有 2021年 01月 01日以来已完工的单项合同金额

不少于 5万元的安防信息化类设计业绩（时间以合同签订日期为准，需提供中标通知书、合

同；其中项目负责人业绩的中标通知书或合同中需体现项目负责人姓名。企业业绩与项目负

责人业绩不得重复）。

3.5财务要求：投标人须提供经会计事务所或审计机构审计的近三年度（2020-2022年度）

财务审计报告。投标人的成立时间不足三年的，应提供成立以来的财务审计报告。

3.6信誉要求：①近三年内（2021年 01月 01日以来）企业未处于被责令停业、财产被接管、

冻结和破产状态；企业没有因骗取中标或者严重违约以及发生重大设计等问题被有关部门暂

停或取消在郑东新区范围内的投标资格并在暂停或取消期内的情况。

②投标人须通过“信用中国”网站（http://www.creditchina.gov.cn/）---->信用服务---->

“失信被执行人”-跳转至“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网站（http://zxgk.court.gov.cn/shixin/）

（或直接打开“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 http://zxgk.court.gov.cn/”点击失信被执行人）输

入投标人名称（省份默认全部）查询企业未列入失信被执行人的网页信息，输入姓名和身份

证号码查询法定代表人、项目负责人未列入失信被执行人的网页信息。以上任一查询主体若

被列入失信名单，则投标将被拒绝。查询时间以招标公告发布之日后，相关查询页信息须包

含查询时间。

3.7其他要求：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单位，不得参加同一标

段投标或者未划分标段的同一招标项目投标（提供“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中公示的

公司信息、股东及出资信息）。 

3.8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本项目不允许联合体投标。

四、招标文件的获取

获取时间：从 2024年 03月 29日 09时 00分到 2024年 04月 07日 17时 00分

获取方式：获取招标文件时应携带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身份证（法定代表人到场的，

只需提交身份证明）和本公告“投标人资格要求”相对应的复印件。招标文件的费用 500元/

份，售后不退。

五、投标文件的递交

递交截止时间：2024年 04月 19日 09时 30分

递交方式：郑州市商都路心怡路交叉口正岩大厦 16楼会议室纸质文件递交

六、开标时间及地点



开标时间：2024年 04月 19日 09时 30分

开标地点：郑州市商都路心怡路交叉口正岩大厦 16楼会议室

七、其他

    河南省第一强制隔离戒毒所戒毒医疗用房项目安防警戒设计项目招标公告

1.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河南省第一强制隔离戒毒所戒毒医疗用房项目安防警戒设计项目，已由河南省发

展和改革委员会以豫发改审批【2024】37号批准建设。招标人为河南省第一强制隔离戒毒

所，招标代理机构为河南联创工程造价管理有限公司。建设资金为财政资金，资金已落实，

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对本项目进行公开招标，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2.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2.1项目概况：本工程为河南省第一强制隔离戒毒所戒毒医疗用房项目安防警戒设计项目，

用地面积 6140㎡，总建筑面积 9038㎡，包括戒毒医疗病房楼、戒毒康复综合楼两栋建筑，

本次招标为戒毒医疗用房项目安防警戒设计项目。

河南省第一强制隔离戒毒所戒毒医疗用房项目安防警戒设计项目主要包括戒毒康复综合楼

和戒毒医疗病房楼基础安防设施、综合安防管控及指挥决策平台、数据交换存储中心三部分

等内容。

戒毒康复综合楼和戒毒医疗病房楼基础安防设施主要包括综合布线系统、视频监控系统、视

频智能分析系统、数字广播系统、应急报警系统、管理区门禁控制系统、电子巡查系统、探

访系统、可视对讲系统、多媒体教育系统、融合通讯指挥调度系统、远程医疗系统、外出管

控（押解）系统、运动康复训练系统、综合安防管控及指挥决策平台、数据交换存储中心设

备等。

2.2建设地点：郑州市管城回族区十八里河镇南四环和新郑快速路交叉口东南 1.5公里处河

南省第一强制隔离戒毒所。

2.3标段划分：一个标段。

2.4招标范围：本项目的初步设计、施工图设计及后续截止此项目竣工验收前的相关的服务

工作，具体设计内容和深度要求详见招标文件“第五章 设计任务书”。

2.5设计期限：30日历天。

2.6质量标准：符合国家、河南省、郑州市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规范、规程、标准、

图集等有关工程设计方面的文件规定的内容及深度和招标人的具体要求。

3.投标人资格要求



3.1营业执照：投标人须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的独立法人，持有有效的企业法人营

业执照（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

3.2资质要求：投标人须具备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建筑智能化系统设计专项乙级或以上

资质。

3.3项目负责人要求：项目负责人须具备机电工程一级建造师注册证书；工程系列中级（含）

以上技术职称，为投标人在职正式员工，与投标人单位签订有劳动合同；自投标文件递交截

止时间之前的 12个月内，投标人已为其缴纳社会保险。

3.4业绩要求：企业及项目负责人均须具有 2021年 01月 01日以来已完工的单项合同金额

不少于 5万元的安防信息化类设计业绩（时间以合同签订日期为准，需提供中标通知书、合

同；其中项目负责人业绩的中标通知书或合同中需体现项目负责人姓名。企业业绩与项目负

责人业绩不得重复）。

3.5财务要求：投标人须提供经会计事务所或审计机构审计的近三年度（2020-2022年度）

财务审计报告。投标人的成立时间不足三年的，应提供成立以来的财务审计报告。

3.6信誉要求：①近三年内（2021年 01月 01日以来）企业未处于被责令停业、财产被接管、

冻结和破产状态；企业没有因骗取中标或者严重违约以及发生重大设计等问题被有关部门暂

停或取消在郑东新区范围内的投标资格并在暂停或取消期内的情况。

②投标人须通过“信用中国”网站（http://www.creditchina.gov.cn/）---->信用服务---->

“失信被执行人”-跳转至“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网站（http://zxgk.court.gov.cn/shixin/）

（或直接打开“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 http://zxgk.court.gov.cn/”点击失信被执行人）输

入投标人名称（省份默认全部）查询企业未列入失信被执行人的网页信息，输入姓名和身份

证号码查询法定代表人、项目负责人未列入失信被执行人的网页信息。以上任一查询主体若

被列入失信名单，则投标将被拒绝。查询时间以招标公告发布之日后，相关查询页信息须包

含查询时间。

3.7其他要求：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单位，不得参加同一标

段投标或者未划分标段的同一招标项目投标（提供“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中公示的

公司信息、股东及出资信息）。 

3.8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4.招标文件的获取

4.1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 2024年 03月 29日至 2024年 04月 07日（法定节假日及公休

日除外），每日上午 9:00时～12:00时、下午 14:30时～17:00时（北京时间，下同），到河



南联创工程造价管理有限公司（郑州市商都路心怡路交叉口正岩大厦 16楼）获取招标文件。

4.2获取招标文件时应携带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身份证（法定代表人到场的，只需提交

身份证明）和本公告“投标人资格要求”相对应的复印件。

4.3招标文件的费用 500元/份，售后不退。

5.投标文件的递交

5.1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为 2024年 04月 19日 09时 30分，地点为郑州市商都路心怡

路交叉口正岩大厦 16楼会议室。

5.2逾期送达的或者未送达指定地点的投标文件，招标人不予受理。

6.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次招标公告在《中国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河南省电子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上发

布。

7.其他事项

7.1投标人不得借用他人资质或挂靠单位投标，一经发现，取消投标人资格。

7.2本招标公告内容与招标文件不一致时以招标文件为准。

8. 联系方式

招标人：河南省第一强制隔离戒毒所

地址：郑州市管城回族区十八里河镇南四环和新郑快速路交叉口东南 1.5公里处河南省第一

强制隔离戒毒所

联系人：刘女士

电话：13592413857

招标代理机构：河南联创工程造价管理有限公司 

地址：郑州市商都路心怡路交叉口正岩大厦 16楼

联系人：张女士 张先生 朱先生 王先生

电话：0371-88811802

传真：0371-88811828

邮箱：LCZBDL002@163.com          

                     2024年 03月 29日

八、监督部门

   本招标项目的监督部门为/。

九、联系方式



   招 标 人：河南省第一强制隔离戒毒所                         

   地    址：郑州市管城回族区十八里河镇南四环和新郑快速路交叉口东南 1.5公里处河

南省第一强制隔离戒毒所                             

   联 系 人：刘女士                             

   电    话：13592413857                              

   电子邮件：/                             

   招标代理机构：河南联创工程造价管理有限公司

   地    址： 郑州市商都路心怡路交叉口正岩大厦 16楼

   联 系 人： 张女士 张先生 朱先生 王先生

   电    话： 0371-88811802

   电子邮件： LCZBDL002@163.com

招标人或其招标代理机构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           （签名）

     

招标人或其招标代理机构：                 （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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